	序号
	行政检查事项名称
	检查依据

	1
	公共场所卫生               
	1.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
2.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	2
	医疗卫生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

	3
	传染病防治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2.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

	4
	放射诊疗 
	1.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

	5
	妇幼健康 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


	6
	血液安全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

	7
	生活饮用水卫生              
	1.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

	8
	学校卫生                 
	1.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
2.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

	9
	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          
	《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工作规范》

	10
	消毒产品                
	1.《消毒管理办法》

	11
	职业卫生用人单位                 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（国家主席令第24号第4次修正，2018年）
7.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9号，2012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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